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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持续督导报告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香溢融通、上市公司 指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溢控股、收购人 指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烟草投资 指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系香溢控股的一致

行动人 

浙江中烟投资 指 
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香溢控股的一致行动

人 

宁波大红鹰 指 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系香溢控股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 指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中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三家公司 

红塔证券、财务顾问 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持续督导报告 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增

持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持续督导总

结报告 

收购报告书 指 
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披露的《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持续督导期 指 
香溢融通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即

2019 年 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所涉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香溢控股增持香溢融通股份之财务顾问，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通过日常沟通，结合香溢融通的定期公告和临时公告，出具本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具体意见如下： 

 

一、香溢控股增持香溢融通股份概述 

本次收购前，本次收购人香溢控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62,353,727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725%，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浙

江烟草投资、浙江中烟投资和宁波大红鹰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 136,024,10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940%。 

2019 年 1 月 4 日，香溢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 272,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60%。本次增持完成后，香溢控股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62,626,42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785%。本次增持完成

后，香溢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 136,296,808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30.000%。 

根据上市公司《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第二次）实施期限届满及实施结

果公告》，2019 年 1 月 16 日至 18 日，香溢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4,710,70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37%。第二次增持计

划完成后，香溢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67,337,13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821%；

香溢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1,007,5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37%。 

香溢控股在《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披露，计划在

2020 年 1 月 3 日前继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增持香溢融通股票，计划增持股

票比例不低于其总股本的 0.440%，但不超过其总股本的 0.963%。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规要求，香溢控股 2019 年 1 月 23 日出

具了《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香溢控股聘请了红塔证券作

为财务顾问，红塔证券出具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作为香溢控股增持香溢融通之财务顾问，红



 

塔证券在香溢融通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即 2019 年 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二、增持股份过户情况 

本次收购为香溢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香溢融通股份，截

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日已增持的股份均已完成过户，收购人、上市公司已根据相

关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 

 

三、规范运作情况 

香溢融通作为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 

香溢融通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和《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上市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会计处理存在差错，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9 年 11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出了《关于对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时任董事长潘昵琥、时任总经理邱樟海、时任财务负责人沈成德、时任董秘

林蔚晴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上市公司因虚增利润导致 2015-2017 年年度报告信

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且对外担保未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予以公开谴责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相应的纪律处分。 

除上述情况外，香溢融通在本持续督导期内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香溢控股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四、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收购，收购人就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如下：“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及一

致行动人，将确保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和纳税等方面保持独立，在采购、

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上市公司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立经营能力。

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程序，干预上

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收购人就同业竞争事项承诺如下：“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

公司香溢融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收购人就关联交易事项承诺如下：“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

公司香溢融通不构成持续重大的关联交易的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五、收购人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根据香溢控股出具的《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截至收 

购报告书出具日，除已披露的拟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前完成不超过总股本 0.963%的

股份增持计划外，收购人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调整、资产业务重组、董事或高管

变更、章程修改、员工聘用、分红等事项均不存在相关后续计划，因此不存在实施

效果与此前披露内容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不存在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

到的目标。 

本持续督导期内，香溢控股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005,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1%，已按照《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中的承诺完成了增持计划。 

 

六、提供担保或者借款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未发生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

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他

约定义务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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